
考試院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 112考臺訴決字第094號

訴願人因報考 112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護

理師考試，不服考選部 112年 7月 5日選專三字第 1123301123 號

函附應考資格審查決定書所為應考資格不符，不得應考之處分，

提起訴願，本院決定如下：

主　　文

訴願駁回。

    事    實 

緣訴願人於 112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護理

師考試報名期間，繳驗香港中文大學護理學碩士、香港理工大學護

理學理學士乙等一級榮譽畢業證書、成績單及香港伊利沙伯醫院護

士學校普通科成績單等證明文件，報考本項考試。因初審有疑義，

經提報112年 6月 12日考選部醫事人員考試審議委員會第 66次會

議審議結果，認訴願人所具資格不符應考資格規定，考選部乃於

同年 7月 5日以選專三字第 1123301123號函附應考資格審查決定

書，作成應考資格不符，不得應考之處分。訴願人不服，陳稱其修

習各項學位相關之護理課程近 10年，護理學高級文憑及護理學理

學士課程均涵蓋一般護理學位所修習之各項科目，並已完成實習；

又其從事護理工作 20多年，其中包括香港醫院管理局、基督教家

庭服務中心等醫院及社區工作經歷，且最近半年亦自修國內護理

課程之內容等，其所具學歷及經歷應符合應考資格云云，於 112

年 7月 10日提起訴願，請求准予應考，案經考選部檢卷答辯到院。

理　　由

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11條第 1項至第 2項規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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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（第1項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各種高等考試、普通考試之考試

規則，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。（第2項）前項考試規則應包括

考試等級及各類科之應考資格、應試科目、考試方式、成績計算、及

格方式。」依該法授權訂定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

員考試規則（以下簡稱醫事人員考試規則）第 6條附表一護理師

類科應考資格第 1款規定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符

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護理、護理助產、助產科、系

畢業，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，領有畢業證書者，得應護理師考

試。

次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 9條第1項至第3

項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以香港或澳門地區學歷報名各種考試或提出

本法所定各種申請者，應檢具符合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

規定之採認證明。（第2項）無採認證明者，應於考試報名或提出

申請時，檢具足資採認學歷之相關證明文件，申請學歷採認。（第

3項）未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相關規定繳交足資採認學

歷之證明文件，或不符合採認規定者，不予採認該學歷。考選部辦

理學歷採認有困難或疑義者，得函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。」復

按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20條第 1項規定：「香港或澳門學歷之檢

覈及採認辦法，由教育部擬訂，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。」依該

條例授權訂定之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：

「香港或澳門學歷經檢覈，其修業期限及修習課程均與臺灣地區同

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者，始予認定其與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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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之學歷。」又依應考資格審查規則第2條第2項規定，應考資格

初審不合格或有疑義者，應由主辦考試單位或各該專門職業及技

術人員考試審議委員會覆審，必要時主辦考試單位得商請有關專

家協助之。

本件訴願人繳驗香港中文大學護理學碩士、香港理工大學護理

學理學士畢業證書等證明文件，報名 112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

術人員高等考試護理師考試，因初審有疑義，經提報 112 年 6月

12日考選部醫事人員考試審議委員會第 66次會議審議，因訴願人

所修習護理學理學士高級文憑課程雖然有各科護理的課程，但是

主要護理課程的學分數偏低，包括婦嬰護理學、精神衛生護理學、

社區衛生護理學各為 0.5 學分，兒科護理學與成人護理學總共 4

學分，與國內同類同等級學校上述各科護理學至少各 3學分的課

程編排標準不符；且碩士班修習課程僅偏重腫瘤/緩和醫療護理領

域，爰審議結果認其所修習之課程與國內同級護理學校教育課程

規定不相當，所具資格與醫事人員考試規則第 6條附表一護理師

類科應考資格第1款規定不符。上開審議結果經考選部核定後，即

於同年7月5日作成本件應考資格不符，不得應考之處分。訴願人

不服，陳稱其修習香港中文大學護理學碩士等各項學位相關之護

理課程近10年，與我國同級同類學校相當；又其從事護理工作 20

多年，其中包括醫院及社區工作等經歷，是其所具學歷及經歷應

符合應考資格云云，提起訴願，請求准予應考。

查考選部為辦理本項考試應考資格疑義案件之審議等事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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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2條規定，設

醫事人員考試審議委員會，訴願人應考資格疑義業提報由專業領

域學者專家所組成之審議委員會審議，經依訴願人檢具之證明文

件就修業期限、修習課程進行個案實質審查，審查結果認其所具資

格與應考資格規定不符。茲以有關應考資格規定與審查，業經112

年 6月 12日醫事人員考試審議委員會第66次會議審議作成決議，

並無形式觀察顯然錯誤或違背法令之處，該判斷本會自應予以尊

重。

至訴願人檢附香港醫院管理局等醫院及社區工作之證明文件，

陳稱其等同具有我國護理師資格，請求重行審查符合應考資格云

云，查該香港工作經歷證明並非醫事人員考試規則第 6條附表一

護理師類科所定之應考資格證明文件，所請以該等證明文件作為

本件審查應考資格之參考資料，於法無據。

綜上，訴願人所具資格核與醫事人員考試規則第 6條附表一

護理師類科應考資格第 1款規定不符，考選部所為否准其應考之

處分，依法並無違誤，應予維持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

定如主文。 
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　劉  建  忻(公假)

委員　張  秋  元(代行主席職務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蔡　志　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林  明  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張  瓊  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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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蕭　文　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郭　宏　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龔　癸　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鍾　士　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蘇　秋　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吳  瑞  蘭

中 　 華 　 民 　 國 　 112 　 年 　 9 　 月 　 4 　 日

院 長 　 　 黃 榮 村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

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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